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落實檢舉（陳情）人身分保密措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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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長信箱或書面郵

件具名檢舉（陳情）案

件 

 

本分局總收（發）

文收發登錄、編號 

交付(聯繫)業務單位主管或

副主管指派承辦人員處理 

政風室協助處理 

檢視檢舉（陳情）內容或

查證檢舉(陳情)人身分 

檢舉(陳情)人身分

屬實、內容須保密 

檢舉(陳情)人親至機關

或以電話檢舉(陳情) 

保全或總機人員接待（聽） 

表明檢舉(陳情)事由 

本分局業務 非本分局業務 

交本分局總收（發）文收

發登錄、編號。 

將檢舉(陳情)內容

製作為書面資料 

檢舉（陳情）內容無須保密，

或經查證檢舉(陳情)人身分、

內容屬冒名或虛構者。 

案情須聯繫或訪談

檢舉(陳情)人 

案件不須聯繫或訪

談檢舉(陳情)人 

主辦單位辦理完成具名檢舉

(陳情)案件，簽陳分局長核示

後函覆。 

由專責人員聯繫或訪談，並彙整

查證結果密件簽陳分局長。 

由主辦單位專責人員將檢舉

(陳情)人身分資料密封後，送

交檔案室併卷歸檔。 

檢舉(陳情)內容涉及

貪瀆不法案件 

交付政風室處理，並由承

辦人員採取保密措施。 

由各單位簽陳分局長核

示後，送交檔案室歸檔。 

內容涉及機密、敏感性資料者，應親持

送回本分局總收（發）文，以密件登錄、

編號，並由承辦人員採取保密措施。 


